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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送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知  

 
(深卫人发[2009]158号) 

  各区人口计生局、光明新区和坪山新区公共事业局： 

  统计信息工作是人口和计划生育一项基础性、导向性工作。近年来，各级广大统计信息工作者以

“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爱岗敬业，求真务实，肯吃苦、不怕

累，扎实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信息工作，涌现出一批成绩显著、贡献突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为了进一步弘扬正气，振奋精神，激励岗位建功立业，我委拟表彰2007-2009年在人口和计划生育

统计信息工作方面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先进单位的评选对象为全市2009年计划生育统计年报的所有区、街道和社区。先进个人的评选对

象为全市所有区、街道和社区的在岗统计信息工作人员。坪山和坑梓街道及下属所有社区和人员纳入

龙岗区评选范围。 

  二、评选标准 

  （一）先进单位评选条件 

  1. 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依法统计，认真贯彻执

行《统计法》和《计划生育统计管理办法》，落实《深圳市育龄妇女管理与服务信息系统管理规

范》。 

  2. 将统计和信息化建设的各项经费纳入年度人口和计划生育财政预算，保证信息系统建设、运维

和人员培训的经费到位。 

  3. 积极推进统计信息工作制度建设、严格执行统计例会制度，建立层级动态考核制度。 

  4. 重视统计信息工作人员配备，按照《深圳市育龄妇女管理与服务信息系统管理规范》配齐信息

化管理人员。 

  5．开展经常性统计信息质量检查，督查和指导基层做好统计信息日常工作。 

  （二）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1. 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思想觉悟高、政治素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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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热爱统计信息工作，勤奋好学，刻苦钻研业务，较好完成各项常态性和临时性统计信息工作任

务。 

  3. 坚持依法统计，实事求是，恪守职业道德，工作中未发现大的错、漏报事件。 

  4. 着力提升业务水平和能力，将统计信息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擅长分析研究统计数据及相关关

系，为领导当好参谋。 

  三、评选原则 

  （一）街道和社区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由各区组织评选，区级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由市里评

选。 

  （二）街道和下属所有社区同等参与评选，同一单位只能在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两项中取其一

项。 

  （三）评选应尽量向基层倾斜。 

  （四）评选比例按各区街道和社区的总和采取均衡原则。 

  四、奖励办法 

  评选结果由市卫生和人口计生委发文通报。评选出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分别授予“2007-2009年

人口计生统计工作先进单位”和“2007-2009年人口计生统计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并分别颁发荣

誉奖牌和荣誉证书。 

  评选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是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信息工作的一件大事，请各区高度重视，认

真组织，严格审核，把工作在第一线的吃苦耐劳的优秀统计信息人员评选出来，发挥榜样的示范作

用，以带动其他人员学先进、赶先进，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使人口计生系统产生更多的学统计业务

知识、懂电脑应用操作、热心人口计生工作的能手、强手，为人口计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请

各区于12月3日前将拟表彰名单报市卫生和人口计生委流管处。 

  （联系人：廖文卫；联系电话：82105162；传真：82002386）  

  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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